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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共 产 党

桂 林 学 院 委 员 会 文 件
桂院党办〔2024〕7号

桂林学院关于做好桂林市雁山区第六届
人民代表大会补选代表工作的通知

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，结合雁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的部署安排。现将我校做好桂林市雁山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

会补选代表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选代表工作组织领导和工作机构

（一）成立学校补选代表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唐文红

副组长：黄润松 康庚莲 蒋 毅

成 员：廖 莎 秦丽芸 李久华 蒋远宏 庞一飞

周 杰 陈俊杰 韩 磊 张 丽 郭时骏

甘华成 翟 彦 陈建文 熊云云 林榆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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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职责：

1.在雁山区选举工作委员会和学校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；

2.划分选民小组；

3.办理选民登记；

4.设置投票站，监制票箱，培训监票人、计票人和票箱工作

人员，布置选举场地；

5.组织选民投票选举；

6.向雁山区选举委员会汇报选举工作情况和选举结果。

（二）学校补选代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在党委

工作部，主要负责选举工作的实施。

主 任：黄润松（兼）

副主任：廖 莎（兼）

成 员：各职能教辅部门负责人、各党总支书记

相关单位工作职责：

1.党委工作部：负责选举工作综合协调、工作调度、会议筹

备、文字材料等工作；做好代表候选人的提名、推荐、协商、确

定工作，做好正式代表候选人的介绍等相关工作；负责选举工作

的宣传报道、信息上报和舆论氛围营造等工作，及时对舆论和网

络舆情进行监管和处理等相关工作。

2.后勤保卫处：及时处理换届选举期间的突发性事件，做好

换届选举安全稳定工作等相关工作。

3.人力资源处（部）：协助做好学校教职工选民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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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校纪委：负责监督选举相关工作。

5.选民小组：为方便选民登记和选举工作，以党总支为单位

划分 9个选民小组，各选民小组的选民为本党总支所有具有选举

权的教职工。选民小组工作组长由党总支负责人担任，负责本选

民小组的选举工作。具体工作职责为：

（1）在学校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，根据选举工作的

实施方案和各阶段的工作安排，具体开展选举工作；

（2）组织本选民小组选民学习选举法、有关选举文件和雁

山区选举实施细则，做好选举各阶段的宣传发动工作；

（3）负责办理本选民小组选民登记工作；

（4）负责组织本选民小组选民投票选举工作；

（5）完成学校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补选代表工作时间安排

本次补选代表相关工作，学校承担的工作任务从 2024年 12

月开始到 2025年 1月 9日结束。2025年 1 月 9 日为雁山区人大

代表选举日。

三、补选代表工作的方法、步骤

本次补选代表工作，学校承担的工作任务分四个阶段进行：

（一）组织准备和宣传动员阶段（12 月 18 日前）

1.根据区委、区人大常委会有关文件精神和选举工作方案，

成立学校补选代表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部署我校的补

选代表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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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召开工作会议，培训选举工作骨干，明确补选代表工作的

方法、步骤和要求。

3.明确选区划分。根据雁山区人大常委会的安排，我校补选

雁山区第六届人大代表 1名。

4.张贴补选公告。

（二）选民资格确认和选民登记阶段（12 月 20 日前）

1.依法确认选民资格。选民登记按选民小组进行，凡具备以

下条件的选民都应按选民小组进行选民登记：第一，必须是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民；第二，必须年满 18周岁（以 2025年 1月 9日

雁山区选举日为准，即 2007 年 1 月 8 日 24 时前出生的公民）；

第三，必须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。

2.组织开展选民登记。把握好选民登记的方法和要求，分门

别类地开展选民登记，填写《选民登记表》，确保选民登记不重、

不漏、不错。以选民小组为单位开展选民登记，符合资格的每一

位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进行登记。选民登记信息要严格保密。登

记表于 12月 19日前报选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。

3.张贴选民榜。选民登记后，在 12月 20日张榜公布，并再

次进行选民资格审查，发现有重登、漏登、错登的，及时纠错补漏。

（三）产生候选人（12 月 25 日前）

1.桂林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雁山区委依法推

荐提名，12月 25日提交十人联名推荐表。

2.张榜初步代表候选人公告。经雁山区选举委员会审核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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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12月 26日张榜公布。

3.上报正式候选人报告。2025年 1月 3日上报正式候选人报告。

4.2025年 1月 6日张贴正式候选人公告、补选时间通知、补

选办法。

（四）投票选举（2025 年 1 月 9 日）

1.做好选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（1）确定投票选举的时间、地点，选举工作采用设立投票

站方式进行。

（2）广泛发动选民积极参加投票选举；核实参加选举人数，

复查选民登记情况，确认外出选民的委托投票人（委托人应以书

面的形式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，须经雁山区选举委员会同意后

执行，每一选民接受委托不得超过三人）。

（3）布置投票站或者选举大会会场，制定投票程序，设立

秘密写票处，安排主持人；

（4）组织选民推荐监票人、计票人若干；安排安全保卫等

有关工作。

2.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投票选举，充分体现选民意愿，

尊重选民的民主权利。选举结果由雁山区选举委员会依法确定选

举是否有效，经确认有效后及时公布代表名单。

3.选举结束后按雁山区选举委员会的要求，认真做好选举统

计分析等各项工作。




